一、项目名称：国有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审批
二、须准备的材料：

1、竞买申请

2、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 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4、竞买保证金

三、办事流程：

（一）、前期准备

1、权属认定  对拟出让宗地的权属情况进行审核、认定。

2、测绘  测绘部门进行实地测量。
    3、规划  规划部门出具《选址意见书》。
    4、评估、确认  评估机构对土地出让价格进行评估，地价确认委员会进行确认。
    5、方案报批  将土地出让方案报县政府审批。

    6、申请备案  到市局市场处申请备案。

    7、现场查勘  市土地交易中心进行现场查勘。

    8、准予备案  市局市场处提出备案意见，报市局领导审批，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备案。
9、编制招拍挂文件  县规国局与市交易中心共同编制招拍挂文件。

（二）、实施出让

1、发布招拍挂出让公告  市交易中心在《天津日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媒体发布出让公告，公告期为20天

    2、现场踏勘及挂牌咨询  在公告期内，有意竞买者踏勘现场，市交易中心和县规国局在市交易中心发售招拍挂文件并解答有关问题。

    3、报名登记  有意竞买者根据公告规定的时间、地点持相关资料及竞买保证金到市交易中心进行报名，市交易中心对符合竞买资格的竞买人进行登记。

    4、实施招标出让的  有投标资格的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密封的投标文件投入指定的专用标箱。

实施挂牌出让的  市交易中心根据公告规定的挂牌时间（10个工作日）、地点公开挂牌，接受竞买人报价。
实施拍卖出让的  竞买人须在公告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拍卖会进行报价竞买。

    5、成交确认   根据公开出让的结果，市交易中心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
    6、签订合同  竞得人持成交确认书与县规国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根据合同的约定和文件的规定，缴纳出让金。

    7、公示  公开出让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市交易中心将出让结果在土地有形市场或指定的场所、媒体进行公示。
四、办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天津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办法》

5、《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五、受理范围：

静海县辖区范围内的经营性土地、工业用地出让

六、收费标准：

1、出让金  土地成交价格  依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天津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办法》 
   2、土地交易手续费  土地出让金额的2‰—3.5‰  依据《关于确定天津土地交易中心收费标准的复函》

七、办理时限：

1、 前期准备45天

2、 实施出让 招拍挂出让公告20天，挂牌10个工作日

3、 签订出让合同 3天。
